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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980 收發文號：10401869

保存年限： 永久 收發日期：104年02月11日

電子簽核 結案日期：104年02月16日 創稿文號：1041291040 

*1041291040*
 

　 　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傳　　真：(02)33437834

承 辦 人：高瑞蓮

聯絡電話：(02)77367823

受 文 者： 臺北醫學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4年02月11日

發文字號： 臺教學(三)字第1040003291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0件) 無附件

 

 

主旨：有關某學者對刑法第227條提出與學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以下簡稱性平法)處理性侵害事件之見解致生學校處理
實務之相關疑義，本部研擬意見如說明三，請查照並轉知
所屬參照。

說明： 

 

一、案係本部於103年度辦理相關研討會時，於綜合座談時有
學者提出學校處理學生發生刑法第227條事件之見解，致
與會之學校及地方政府人員產生相關處理疑義，請本部應
予回應。

 
二、該學者針對學校處理學生發生刑法第227條事件提出之見

解摘錄如下：

 
　　(一)未滿14歲者於刑事責任係無責任能力人，爰該等學生

如發生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性平會認定性侵害行為屬實
者，學校可能會被家長提告。

 
　　(二)14-16歲學生與14歲以下學生發生性行為，學校性平

會應認定14-16歲者為行為人，14歲以下者為被害人。

 
三、上開兩點見解，本部提擬回應意見，經103年12月17日召

開本部第6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第4次
委員會議確認通過，說明如下：

  　　(一)對於第(一)點之回應意見：

　　１、按刑法第18條各項規定，未滿14歲人之行為，不罰；
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滿80歲人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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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得減輕其刑。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2項規定，所
稱性侵害加害人係指觸犯該條文第1項各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之人。

 

　　２、惟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 之立法意旨係「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厚植並建立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性平法第1條參
照)，故性平法第20條以下規範學校或主管機關處理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下稱校園性別事件)，即旨
在建立性別友善之校園環境，並因此落實性別平等教育。
準此而言，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處理，其主要目的係本於
教育機關之立場，對當事人據以實施教育輔導措施(性平
法第2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之精神參照)，而非釐清其有
無刑事責任。故性平法第30條第6項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凌防治準則第28條參酌立法意旨明定，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之調查處理，不受該事件司法程序
是否進行及處理結果之影響。

 

　　３、綜上所述，責任能力乃相對於刑事責任而言，而性平
法對性侵害行為認定，尤其對於未成年學生部分，旨在教
育輔導，不涉及刑事責任之認定。是以，學校性平會認定
性侵害行為屬實者，自非指該等學生已觸犯刑法條文之罪
且應負其刑事責任而言。性平法對未成年學生為教育輔導
目的所為之調查處理，與未成年學生有無責任能力抑或刑
事責任，本屬不同之法律規範範疇，亦具有不同之立法目
的。就此而言，學校依性平法調查處理之校園性別事件所
為對未成年學生之事實認定，自無牴觸其他法律之問題。

  　　(二)對於第(二)點之回應意見：

 

　　１、按刑法第227條各項之規定如下：對於未滿14歲之男
女為性交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14
歲之男女為猥褻之行為者，處6個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
刑；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女為性交者，處7年以下
有期徒刑；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女為猥褻之行為
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

 

　　２、同法第227條之1復規定，18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第229條之1並規定，未滿18歲之人
犯第227條之罪者，須告訴乃論。準此，18歲以下之人犯
刑法第227條之罪者，應減輕抑或免除其刑，應視其與他
造當事人間有無因年齡或其他因素所生之權力差距而定。
諸如年齡相仿又無因其他因素致生權力差距，抑或因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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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致雙方當事人之性自主意識及能力而生權力差距，自
難一概而論。

 

　　３、而學校性平會就學生行為是否符合性平法第2條第3款
所定性侵害之定義，進行事實認定及行政處理，旨為透過
後續之教育輔導以預防再犯。故14-16歲學生與14歲以下
學生發生刑法第227條之行為，一方面不涉及刑事責任之
認定；他方面學校性平會應審酌其是否屬年齡相仿又無因
其他因素致生權力差距，抑或因年齡差距致雙方當事人之
性自主意識及能力而生權力差距。故自不宜一律認定14-
16歲者即為行為人，14歲以下者即為被害人，該等當事人
彼此間仍有互為行為人之可能性。

 
四、上開本部提供之意見，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各

學校提列所設性平會近期召開之委員會議報告及宣導。
 
正本： 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國立暨私立(不含北高新北三市)高級中等學校、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各國立國民小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 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臺北醫學大學　公文簽核流程表
項
次

簽核名單 代理/加簽 簽核單位 簽收時間 核稿時間 狀態

1 行政業務組單
位

　 行政業務組 　
1040211
18:11 收文

2 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單位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

1040213
16:35

1040213
16:35 收文

3 何淑如事務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

1040213
16:36

1040213
17:01 承辦

一、旨揭針對學者對於刑法第227條提出與學校依據性平法處理相關事件見解之疑義，進
行相關說明。
二、學校性平會就學生發生相關事件之事實認定及行政處理，旨為透過後續教育輔導預防
再犯，故不涉及刑事責任之認定。另外性平會應審酌雙方是否有權力差距，不宜直接認定
1416歲為行為人，14歲以下為被害人。
三、本校學生為18歲以上，本相關說明進行存參。

4 林志龍組長 　 校務企劃組
1040213
17:02

1040213
17:06 串簽

擬如擬。

5 秘書處單位
[吳信義副主任
秘書代理] 秘書處

1040213
23:04

1040213
23:05 串簽

6 施純明主任秘
書

　 秘書處
1040214
20:53

1040214
20:54 決行


